
— 1 — 

 
 

为贯彻落实市委、市政府《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，

迈向建设美丽上海新征程的实施意见》要求，根据市局开展 2023

年生态环境专项执法行动工作部署，结合实际，制定本方案。 

一、工作目标 

围绕改善生态环境总要求，切实履行城管执法在市容环境、

环境保护、河道管理等领域的执法职责，加大重点事项执法力度，

加强履责事项日常监管，落实涉责事项投诉处置，进一步提升城

管执法部门在推进“蓝天保卫战、碧水保卫战、净土保卫战”中

的履责效能。 

二、重点任务 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

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《上海市环境保护条例》《上海市大气污

染防治条例》《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《上海市河道管

理条例》等法律法规，加强执法办案，从严查处空气环境污染、

土壤环境污染、水环境污染等方面的违法违规行为。 

(一)加强生活垃圾治理。围绕垃圾分类“持续走在前列”总

要求，恪守垃圾分类城管执法职责，要聚焦生活垃圾投放、收集、

运输过程中的薄弱环节，进一步加大执法查处力度。 

1．加大对住宅小区垃圾分类的监管力度，重点查处居民个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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拒不履行分类义务、不定时定点投放、湿垃圾不破袋等行为； 

2．查处物业企业未规范设置分类容器、未分类驳运等违法行

为； 

3．加强对生活垃圾运输单位的执法检查，重点查处未密闭运

输、混装混运、运输遗撒滴落等违法行为。 

（二）加强建筑垃圾治理。聚焦出土工地周边、建筑垃圾运

输车辆出境必经各道口等重点区域，加强与公安部门联合执法，

重点查处无证运输、未密闭覆盖运输、运输泄露遗撒、擅自倾倒

抛撒堆放处置建筑垃圾等违法行为。 

（三）加强扬尘污染治理。聚焦建筑工地、装饰装修工程等

重点场所，加大执法监管，重点查处： 

1．未按照规定安装、使用扬尘监测设备； 

2．未配备、使用吸尘、喷淋等防尘设施； 

3．未配备、使用运输车辆冲洗保洁设施； 

4．未对裸土进行覆盖、绿化或者铺装； 

5．未及时清运共层渣土、建筑垃圾或者未采用密闭式防尘网

遮盖措施等违法行为。 

（四）加强餐饮油烟污染治理。聚焦居民区、商业街区周边

餐饮店面，结合开展分级分类执法检查，重点落实对未安装使用

油烟净化和异味处理设施、未安装使用油烟在线监管设施等违法

行为的执法查处；常态做好辖区街面夜排档、烧烤摊等违法行为

的长效管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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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加强露天焚烧管控。聚焦区际结合部等重点区域和道

路周边，加大巡查发现力度，重点查处露天焚烧秸秆落叶，露天

焚烧沥青、橡胶、塑料、垃圾有毒有害烟尘和恶臭气体的物质等

违法行为。 

（六）加强噪音污染防治。聚焦在建工地、施工道路等重点

区域，结合分级分类执法检查，加大巡查管控力度。重点查处: 

1.擅自夜间施工； 

2.重点区域内工地使用不符合标准的高噪声作业设备； 

3.沿街商铺从事金属切割、石材和木材加工等产生噪声污染

等违法行为。 

（七）加强河道环境治理。聚焦“一江一河”苏州河（长宁

段）滨水公共空间环境保障，重点查处： 

1.向河道倾倒生活垃圾、建筑垃圾； 

2.排放机动车清洗的油污、淤泥及其他污物； 

3.在河道沿岸擅自搭建建筑物、构筑物，擅自设摊经营，涂

写、刻画、张贴、散发小广告，擅自设置户外广告设施等违法行

为。 

三、具体安排 

（一）各街镇、临空园区中队按照相应职责，将市容环境、

环境保护、河道管理等方面的执法事项纳入日常管控范围，通过

街面（河道）巡查、小区管理、“分级分类执法检查”、“双随

机、一公开”随机抽查、投诉接处等，做好对生态环境涉责事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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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执法监管工作。 

（二）机动中队对本区范围建筑垃圾运输车辆出境必经各道

口，定期（至少每两周一次）组织对建筑垃圾运输车辆的道口设

卡执法检查及整治。机动中队、临空园区中队要继续应用实施好

非现场执法，落实对渣土运输车辆的执法监管新方式，提升对渣

土类违法行为的执法效能。 

（三）区局机动中队配合街镇中队，共同对辖区范围内各出

土工地文明施工及扬尘污染防控情况，做好常态监管和执法检查。 

（四）华阳、周家桥、北新泾、新泾中队，要会同街镇共同

做好辖区内苏州河沿线、沿岸区域环境的日常管理，对明显违反

限制性行为与禁止性行为的违法行为加大执法查处力度。 

（五）专项行动自 4月起开始至年底结束，各中队应结合进

博会保障、文明城区创建、“绿色护考”“夏令热线”等工作，

合理安排专项整治及执法检查事项，紧扣时间节点，有序推进相

关工作。 

四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加强思想认识。开展生态环境专项执法行动是基于落

实生态文明建设、迎接新一轮中央环保督察的大背景，全系统思

想要高度重视，加强协调组织，将有关涉责事项切实做好做实。

机动中队要按照本方案所明确要求，排出工作计划，定期做好道

路设卡查处建筑垃圾运输车辆违法违规行为及对建设工地文明施

工措施落实情况开展执法检查的组织实施工作。各属地中队要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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点做好对生态环境涉责事项的日常执法监管工作，重点落实对辖

区在建工地扬尘及噪音污染的执法查处力度；要持续加大生活垃

圾分类执法，重点关注居住区个人垃圾混投现象；要结合执法事

项划转，落实对餐饮油烟污染涉责事项的执法。各中队要聚焦市

民信访投诉，对涉及生态环境方面的诉求加大关注和处置力度。 

（二）加强执法办案。对生态环境专项执法行动的执法成效

主要以主责主业落实情况来衡量评价。区局层面，要做好对各中

队在生态环境涉责事项方面的执法办案考核引导。各中队要进一

步增强办案意识，紧扣专项行动时间节点，通过“分级分类”执

法检查、“双随机一公开”随机抽查、信访投诉处理、日常巡查

管控等，拓展案件来源，进一步加强对生态环境违法违规行为的

执法查处；对受理处置的生态环境涉责诉件，要强化履责意识，

加大“诉转案”力度，做到“应立尽立”。机动中队、临空园区

中队要充分应用“非现场”执法取证加大执法办案力度；各中队

要继续探索应用好“执法建议书”等创新执法手段，对于管理部

门工作缺位等问题，要及时向其行业主管部门制发“执法建议书”，

推动管理部门更好落实源头管理。各中队要在专项行动期间，努

力挖掘收集典型案例，总结经验做法，力争做出工作亮点。 

（三）加强管执联动。区局层面，要加强与区生态环境局、

区绿化市容局、区建管委等管理部门的工作对接与沟通，持续健

全管执联动机制和执法协作制度，进一步完善双向告知、执法协

助、业务培训等方面工作内容，继续共同落实做好对辖区在建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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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的联合执法检查，推进与生态环境部门在油烟扰民、扬尘监控

等应用场景的数据对接，信息共享。 

（四）加强考核监督。区局层面，对各中队生态环境专项执

法行动组织实施情况的纳入考核并定期开展通报，加强工作指导

讲评；各中队要落实内部考核机制，确保专项整治各项任务有序

推进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抄送： 各街道（镇），临空经济园区 

上海市长宁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 2023年4月7日印发 


